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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通讯社 12月24日讯  香港政府

新闻公报获悉，政府就《若干到港人士强制检

疫规例》（第599C章）、《外国地区到港人士

强制检疫规例》（第599E章）及《预防及控制

疾病（规管跨境交通工具及到港者）规例》（第

599H章）下的法例修订及指明刊宪，以加强

对曾逗留英国的抵港人士的强制检疫要求。

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疫情近日越趋

严峻，英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出现传播力较强

的新变种病毒，我们必须严阵以待，外防输

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病毒潜伏

期可长达 14天。虽然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新

变种病毒的潜伏期会较长，然而因应专家的

意见，有极小部分受病毒感染人士的潜伏期

可能超过 14天检疫期，政府为了防患未然修

订法例，容许弹性按防疫需要延长从个别地

区抵港人士的强制检疫期（最多 28天），以

及延长相关规例下抵港人士于抵港前在其他

地区逗留而订定检疫及登机要求的期限（下

称「有关期间」）（最多 28天），以确保即

使在非常罕有情况下有个案的病毒潜伏期超

过 14天，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 

新修订的规例将提供法律框架，让食物

及卫生局局长可在考虑疾病在个别地区的蔓

延程度和模式，以及相关抵港人士对香港构

成的公共卫生危险后，指明从个别地区抵港

的不同类别人士的强制检疫期，最多为28天。

新修订的规例同时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可在

考虑上述相关因素后，就个别地区抵港的不同

类别人士指明相关的有关期间，最多为28天。

针对近日英国出现传播力较强的新变种

病毒，在参考专家意见后，食物及卫生局局

长已引用新修订的规例作出相关指明，由今

天（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零时起生效。在

相关指明下，所有于登机当天或之前 21天曾

政府加强对曾逗留英国的抵港人士的强制检疫要求

政府就《预防及控制疾病（对若干人士强制
检测）规例》下强制检测公告及指明刊宪

逗留英国超过两小时的人士，将不会获准登

机前来香港；而在到达香港当天或之前 21天

曾在英国逗留的抵港人士（不论经机场或陆

路口岸抵港），则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

检疫 21天。

至于在二○二○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二月

二十三日到达香港的人士，如曾在英国停留

并须在港接受强制检疫（包括根据第 599E 章

或第 599C 章发出的检疫令），须继续根据

政府在第 599J 章下作出的强制检测公告，在

到港后第 19 天或第 20 天到小区检测中心或

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检测，并须在确定检测

结果前留在该人的居住地点、私人处所或在

检疫令上指明的检疫地点。

发言人表示：「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

包括全球及本地疫情的发展和出入境人数的

变化，有需要时会加强对从其他高风险地区

到港人士的强制检疫要求。」 

屯门至赤鱲角北面连接路12月27日通车，其中约五公里为屯门——赤鱲角隧
道，连接屯门南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为全港最长和最深的海底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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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好，各位。想问林太关于昨

日很多官员前往深圳的问题，刚才在英文

问题都已听你说了不少，可否说说其实现

时会否改变说法，全民检测是否仍然没有

可能呢？有消息报道指，其实中央都想特

区政府能够交「清零」路线图出来，特区

政府现时在这方面到底有没有计划呢？至

于在通关问题方面，现时可否说究竟有没

有路线图，可否跟市民说其实农历年通关

是否已经没有希望？另外，说回疫苗接种

方面，刚才提到有些市民可以选择到私家

诊所或政府诊所，但如果优先接种群组，

例如说安老院的老人家、医护人员，他们

被安排优先接种时，其实他们又是否真

的可以有得选择呢？至于刚才说到基金方

面，如果索偿的话可以由政府负责，想问

索偿的范围是怎样？例如只是 support 治

疗期间的工作上损失、没有薪金而会支

付薪金，还是他可以就着更多的范畴索偿

呢？会否担心如果出现一些天价索偿时，

政府是否负担得到呢？至于如果因为一些

政府的失误，例如之前记者问陈教授关于

有些病人延误入检疫中心，最后死亡，那

些情况又是否可以向政府索偿？又有没有

基金可以成立帮助那些人呢？谢谢。

行政长官：我先答关于基金的部分。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今日第一时间跟大

家公布，在如此特殊的情形下，这疫苗的

研发时间是压缩了，在大规模接种时难保

不会出现有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但亦不

能要药厂承担所有责任，如果是这样，它

们便不会卖给我们，因为其他地方都有一

个免责权。我们为了能够向药厂采购，所

以在采购协议给予了免责权。但市民或许

害怕，你给予它们免责，如果我接种这疫

中国网络通讯社 12月 24 日讯  香港

政府新闻公报获悉，政府引用《预防及控

制疾病（对若干人士强制检测）规例》（《规

例》）（第 599J 章），就《规例》下的

强制检测公告及指明刊宪，要求于指定期

间曾身处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 2019 冠

状病毒病核酸检测，以及继续赋权注册

医生于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

二一年一月八日的十四日期间内，强制任

何按其临床判断怀疑已染上 2019 冠状病

毒病的人接受检测。

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表示：「经卫生

防护中心追踪，发现近日部分地方短期内

出现多宗未有关联确诊个案，而曾身处有

关地方的个别公众人士可能有较高风险受

到感染。政府在第 599J 章下作出强制检

测公告，强制曾在指定期间身处指明地方

的人士立即接受检测。」

「另外，根据专家建议，对有症状的病

人进行强制检测，可有效抑制病毒传播，达

致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鉴于近日疫情

正处于高峰期，政府认为有需要继续透过医

生协助，尽早识别可能受感染的人士。」

苗出了事，找谁追究呢？所以我们第一时

间说，我们会有一个保障基金，但保障基

金的内容、申请资格，现时我真的说不了。

可以告诉你，先要处理的是，我们的临床

专家要证明他是真的因为接种了疫苗而产

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才可以向保障基金

提出申请。聂局长想说一说关于选择的事

宜，或者他会说得比我清楚。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有关问题，我想

从实际上做接种时操作来看。第一，今次

我们不是在平时的时间，像每年流感季节

的一个疫苗接种。今次是一个疫症当中，

我们透过疫苗，希望能帮助控制疫症。而

这个疫苗的供应非常有限，亦不知道到港

的时间，可能很迟才能确认。所以在这个

情况下，其实我们做接种是一个政府主导

的接种计划，很多细节上的安排都由政府

负责。其他持份者，包括私营医疗机构可

以在实际操作上当然会有一个角色，我们

会与他们沟通。

在今次接种上，你看到起码有三个比

较特别的地方。第一，我们的几种疫苗能

到港的时间可能很不同。第二，因为每种

疫苗的处理，需要冷冻或各样的操作情况

不同，所以我们在不同场景也会做这个接

种。我们在医院的场景、私营医疗诊所、

安老院舍或小区内的小区接种中心，也可

能会做这个接种计划。不同的场景本身的

设施、安排会适合某些疫苗，又可能不适

合某些疫苗，这是第二个特别的地方。第

三，今次有一个优先群组的先后次序，因

为我们想一些高危的、优先的群组能早些

得到疫苗保护，所以不像上一次普及小区

检测计划，鼓励大家参加，大家便去预约。

所以这三个特色其实局限我们处理疫苗接

种，是整个流程上需考虑的。从这个角度

详情如下：

强制检测公告

任何在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至十二

月二十三日期间曾身处蓝田安田街 18 号

平田邨平诚楼超过两小时的人士（包括但

不限于住客、访客及工作人员）（下称

「在强制检测公告下的受检人士」），须

于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或之前接受

检测。

在强制检测公告下的受检人士可选择

以下检测途径：

（一）于 121 间邮政局、20 个港铁

站设置的自动派发机或医院管理局（医管

局）47 间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索取深喉

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并把样本交回指定

样本收集点（派发点及时间，以及样本收

集点及时间见 www.coronavirus.gov.

hk/chi/early-testing.html）；

（二）自行安排接受由卫生署认可

私营化验所提供的检测（名单见 www.

coronavirus.gov.hk/pdf/List_of_

recognised_laboratories_RTPCR.pdf）；

（三）于小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服务

去看会有一些影响，但基本上这疫苗接种

是一个自愿的计划。第一，市民要决定接

种，我们便提供接种安排。第二，在先后

次序上，我们要视乎疫苗到达的时候，当

然先做优先群组，所以如果同一时间有几

种疫苗时，亦不会在小区接种中心内把不

同疫苗放在一起，然后问市民会选哪种，

不可能是这样的。我相信从实际接种的操

作去看，大家对于市民能够需要做的事

及政府和相关持份者参与这个计划要做的

事，会看得比较清楚。

行政长官：关于第一个问题，正如世

卫组织所说，病毒检测仍然是抗疫的关键，

另一个关键是追踪紧密接触者。我们现在

检测的成效，刚才陈局长也说，在这一浪

开始之后到现在，我们未计算这两天也做

了 126 万个检测。检测分三个部分：「须

检必检」，这是非常目标为本，我们知道

在这里相对容易可以识别一些受感染的人

士，我们就强制──不是很多地方强制检

测──我们是法律上强制检测，这里大概

做了 40多万，找到的阳性个案是 0.44%；

「应检尽检」，即我们觉得他是应该接受

检测的，因为是属于一些高危、高接触的

人士，但不是说发生了一些确诊个案而需

要特别去识别一些人，这里也做了 40 多

万，找出的阳性个案比例已经大幅度下

降，变成是 0.05%，刚才是 0.44%，即是

十分一多一点；我们也知道市民想放心，

好像当日的普及小区检测，「愿检尽检」，

这里做的检测也是约 40 万──这 120 多

万其实分三部分──检测到阳性的比率是

0.15%，即是说市民知道自己会有点风险，

便去拿一个样本瓶来做检验，我们也找到

0.15%是阳性个案，所以这种检测是很有

系统和以目标为本，我觉得我们今日这个

（名单见www.communitytest.gov.hk/

zh-HK/）；

（四）于流动采样站接受检测服务

（名单及服务对象（如适用）见 www.

coronavirus.gov.hk/chi/early-testing.

html）；

（五）于医管局任何医疗设施（包括

普通科门诊诊所或急症室），按照医管局

医护人员的指示接受检测；

（六）使用卫生防护中心派发到上述

指明地方的样本瓶，并按有关指示交回已

采样本的检测样本收集瓶。

「在强制检测公告下的受检人士如有

病征，应立即求医，按照医护人员的指示

接受检测，不应前往小区检测中心。」

在强制检测公告下的受检人士如使

用上述第（一）至（五）项检测途径，须

保存载有检测结果的电话短讯通知、到诊

证明书、出院证明书或检测报告，并在执

法人员要求提供有关该人士进行指明检测

的数据时，提供相关数据供其查核。如使

用上述第（六）项检测途径，他们须在执

法人员要求下提供个人资料（包括姓名、

工作仍然是合适的。

如果你说我们每件事都可以多做一

点，早前我也和陈局长说过，在「须检必检」

方面我们可以更加进取，不是一定要等到

某一个数字，我们可以早些发出强制检测

令。在「应检尽检」方面，我已要求每一

位局长在自己旗下的服务单位或他们的接

触团体内尽量鼓励他们「应检尽检」，譬

如最近建造业就很好，在地盘安排免费的

病毒检测给进入地盘的工友。「愿检尽检」

如果可以做到更加便利市民，我们便继续

做。今日已经有百多间邮政局、20 个港

铁站和 40 多间医院管理局门诊诊所提供

样本收集包派发服务，但如果可以做到更

加便利市民，我们可以再做。

我还是那句，每个地方包括中央、包

括我们，目标是一致，都是希望「清零」，

然后我们两地人员可以往来、经济可以恢

复正常，但手法恐怕不能做到完全一致，

因为大家的体制不同、社会情况不同、市

民看法不同、市民对政府的看法又不同，

所以一定要看当地的环境用哪种策略来做

最能达致目标。正如我早前承认，就算策

略对准，但是落实方面永远都有改善空间。

我们的同事很努力，我们今日选了这个背

景，想和大家说，即将来临的圣诞新年假

期，前线──包括我们，其实我们也在前

线，因为我们每天都开会去订立工作──

会全力以赴，我希望香港市民居家抗疫，

大家留在家中、少聚会，我们就有机会尽

快走出这个「疫」境。多谢大家。

记者：你好，林太。想问因为你说

疫苗是要讲科学、讲数据，外国都会公

开一些专家相关的意见，为何香港的科学

委会员就着相关讨论就保密了、没有向公

众说？亦有些消息指当中的委员都说「灭

身分证明文件号码和居住地址），供相关

人员向卫生防护中心查核。此外，在强制

检测公告下的受检人士应在合理可行范围

内，采取适当个人防疫措施包括佩戴口罩

及保持手部卫生，以及除为进行指明检测

外，尽可能在确定检测结果前留在其居住

地点并避免外出。

在强制检测公告下的受检人士若在

十二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期间已进

行上述的测试，均会获视为已遵从强制检

测公告的规定。

任何人士就强制检测安排有疑问，

可于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致电热线 6275 

6901 查询。在强制检测公告下的受检人

士如欲前往个别小区检测中心作检测，可

先查询中心的预约情况。小区检测中心热

线电话见www.communitytest.gov.hk/

zh-HK/info/。

对按临床判断怀疑已染上 2019 冠状

病毒病人士作强制检测的相关指明

在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

二一年一月八日的十四日期间内，如注册

医生于专业诊治过程中，按临床判断怀疑

活」这款疫苗比较特别，相较其他款的疫

苗的排序较后，为何香港政府仍会选购「灭

活」这款疫苗？可否说说他们的详细意见

是如何，以及他们本身的意见是如何？另

外就着科兴这款「灭活」，想问第三期的

数据去到甚么进度，因为当初说如果不合

要求就会取消交易，你们的标准是如何去

判断、何时才会取消交易？以及后续会否

有跟进？最后想问现在在酒店隔离中的英

国抵港人士是否实时变成 21 日隔离？可

否说一下实施的日期和详细的情况？

行政长官：三个问题我都有更加好

的同事可以回答。第一，究竟联合科学委

员会当日的讨论是如何，以及当日为何要

保密、现在可否透露多一点，我请卫生署

署长一会儿说。就科兴的数据，其实较早

前已回答，刚刚许教授说，据我们了解是

今日十二月二十三日会公布第三阶段的数

据；事实上如果你看一些数据，这只疫苗

已在很多地方使用，但大家等数据吧，有

了数据才可以看情况是如何。酒店的问题

交由陈教授说说有关规例。

卫生署署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成立的两个科学委员会，其联席会议其

实在过去几个月就着疫苗有所讨论。主要

是探讨现在国际上发展的情况，不同所谓

技术平台的不同情况，并建议政府都要考

虑不同的平台，以及将来要采购足够的数

目给市民使用。而最终会不会购买某只疫

苗，其实希望大家弄清楚，我们今天宣布

成立这个紧急法例是会做最后把关的。我

们现在和几间药厂或公司的协议，建基于

他们要取得香港的注册或批核后才会购

买。在这个批核过程，大家留意到，我们

的做法其实和外国的监管当局差不多，很

类似。举例来说，在英国是给予一个授权

某人已染上2019冠状病毒病，该医生可发

出书面指示，规定该人接受2019冠状病毒

病核酸检测。收到书面指示的人士（下称「在

书面指示下的受检人士」）应在指示发出

日期的两天内（即「检测限期」）完成检测。

在书面指示下的受检人士可选择以下

检测途径：

（一）使用发出书面指示的注册医

生所提供的样本瓶，采集深喉唾液样本，

并在检测限期内交还样本瓶到指定样本

收集点（样本收集点及时间见 www.

coronavirus.gov.hk/chi/early-testing.

html）。发出书面指示并已通报卫生署的

注册医生会获通知检测结果；或

（二）于检测限期内自行安排接受由

卫生署认可私营化验所提供的检测（名单

见 www.coronavirus.gov.hk/pdf/List_

of_recognised_laboratories_RTPCR.

pdf），并于检测限期后四天内透过电邮、

传真或纸本的方式向发出书面指示的注册

医生或其医务所人员提交检测结果。

举例而言，如在书面指示下的受检人

士于星期一收到书面指示，有关受检人士

临时供应（authorisation  for  temporary 

supply）；加拿大是根据临时授权命令

进 行 授 权（authorised under  interim 

order  authorisation）；美国是根据紧急

用户许可证进行授权（authorised under 

emergency use  of  authorisation）。 而

大家指在这些规管当局公布的报告，大家

在网上看到，他们就是到这个阶段，即评

审阶段取得足够的数据，才会最终决定这

个批准。届时这些数据就会很清楚。而科

学委员会联席会议当时主要讨论的是技术

平台的进展，而不是每只去看可不可以批

准，因为我们是今日通过这个法例，成立

这个专家委员会才去看批审过程，而批审

通过后，我们才会采购。

记者：会不会再公开透明给市民知道

这方面？

卫生署署长：我们刚才说过，今次注

射疫苗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公开透明。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有关酒店方面，

我们今天刚在行政会议通过第 599C 章

和第 599E 章的修订。刚才宣布了，今

天稍后会刊宪，指明从英国到港人士，

由明天起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 21

天的强制检疫。今天通过了法例，由明

天开始（生效）。现正进行检疫的人

士，我在上一次的新闻发布已说了，就

是他们完成 14 天的检疫后，要继续强

制留家，直至他们所做的第 19 天或 20

天的核酸检测得到阴性结果，才可以完

成 14 加 7 天的情况。14 天检疫加 7 天

一定要留家或留在指定的地方，指定的

地方可以是酒店或家中，或指定的地方，

不能够活动。我较早前解释了，这安排

会继续的。

行政长官：祝大家圣诞、新年快乐。

应于检测限期内、即星期三或之前按上述

途径接受检测。若有样本呈现初步阳性，

会交由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覆检以

确认结果，确诊个案会由卫生署卫生防护

中心跟进并公布。

「在书面指示下的在书面指示下的受

检人士属怀疑染病者，不应前往小区检测

中心进行检测。为减低传播风险，有关受

检人士在等候检测结果期间应尽量留在家

中，不要外出。」

任何人士如未有遵从检测公告或指示

即属犯罪，可处定额罚款 5,000 元，并会

收到强制检测令，要求该人士于指明期间

内接受检测。不遵从强制检测令即属犯罪，

并可处第四级罚款（25,000 元）及监禁

六个月。

发言人表示：「政府呼吁所有对身体

状况有怀疑的人士，或有感染风险的人士

（如曾到访有疫情爆发的地方或曾接触确

诊个案）尽快进行检测，以有效地及早识

别感染者。食物及卫生局会视乎疫情发展

及检测参与率，在有需要时对个别群组作

出强制检测公告。」


